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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情还是无情？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原告赵女士与赵先生是一对兄妹，

他们的母亲与被告李老先生在花甲

之年开启了一段黄昏恋， 并结为夫

妻， 共同居住在两兄妹名下房屋

内。 母亲在世时， 双方时有往来，

一直相安无事。 但是， 母亲去世

后， 两兄妹多次要求李老先生搬离

房屋， 都遭到了李老先生的拒绝，

双方甚至在葬礼上上演了一场“房

屋争夺战”。

最终， 赵先生和赵女士一纸诉

状将李老先生告至法院， 要求他搬

离房屋， 并支付房屋的占有使用

费。

“原告生病了， 很不幸。 被告

也挺可怜的， 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操

心住房问题。” 我的助理说道。

“双方关系闹得这么僵， 这个

案子处理起来没那么简单， 房子背

后可是人心啊!” 我虽然有着多年

的办案经验， 但依然深感此案的棘

手。

如期而至的僵局

开庭前， 我尝试着进行了一次

电话调解。

“法官， 我愿意搬走， 但是能

不能给我半年的时间找房子？” 李

老先生声音颤动， 透露着无奈与哀

求。

李老先生的快速妥协令我感到

意外， 这与原告诉状里描述的性情

乖戾的老人形象截然不同。 我如释

重负， 看来只要再做通原告的工

作， 案件就能圆满解决了。

于是， 我将李老先生的请求转

达给了原告， 并进行了一番开解与

劝说。 原告也在一次次的沟通中做

出了让步。 他们提出， 不再要房屋

的占有使用费， 但李老先生要马上

搬离。 这个方案不太可能成功， 我

预感到。

果然， 李老先生在得知此方案

后一改温和态度， 在电话那头吼

道： “我都做出让步了， 他们还要

这样步步紧逼！ 告诉他们！ 这是我

和我亡妻的家， 我不会搬的！ 就算

法院判他们赢了我也不搬！” 随之

而来的就是一阵“嘟、 嘟……”

声， 劝解的话语堵在喉口还未来得

及说出， 我与助理面面相觑， 这个

案子果然跟想象的一样———没那么

简单。

首次调解陷入僵局后， 庭审如

期而至， 也逐渐揭开了这个案件背

后更多的内情。 当天， 李老先生及

其代理律师按时出现在了法庭， 而

原告方只有律师前来， 同时李老先

生还申请了自己的前妻及儿子作为

证人出庭， 证明其名下没有其他房

屋。

“原告赵女士现身患癌症， 急

需一笔钱支付后续昂贵的医疗费，

系争房屋是她名下唯一房产……”

“被告名下无房， 每月拿着微

薄的养老金勉强度日。 其儿子处于

长期失业状态， 居住在经济适用房

中， 无力解决被告住房问题。 被告

与原告母亲感情深厚， 在原告母亲

患病期间， 一直尽心照顾， 直至她

去世……”

双方代理人讲述着各自当事人

的不易， 我也注意到， 李老先生全

程都低垂着脑袋， 一言不发。

庭后， 我再次组织了调解， 但

是由于原告本人未到场， 李老先生

也始终沉默不语， 调解无疾而终。

李老先生向我说道： “常法官， 我

不是为了房子， 我只是想要一个最

后安身的地方。” 老有所安只是一

个老人最朴素、 最简单的愿望。 望

着李老先生， 我的内心感慨良多。

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查阅相关法条及案例后， 我已

大致确定判决的走向： 原告很可能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出售房屋以

支付昂贵的医疗费， 被告则大概率每

月负担一笔无法承受的支出。 这个结

果显然对双方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并且在日后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在

咨询了部分法官的意见之后， 我想为

这个案件寻求一个新的出路。 然而，

讨论的结果未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智

慧的火花擦了又擦， 却依然找不到两

全其美的办法。

让本案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调解

是最后的希望。 在又经历了几轮电话

调解失败后， 我决定再做一次尝试，

这次必须让原、 被告双方面对面， 看

看能否让两方真正解开心结。 但是如

何缓和双方僵持的关系？ 如何制定调

解方案帮助双方同时走出困境？ 解开

了这个疑问才算真正抓住解开难题的

钥匙。

这一次， 两位原告本人都如约

现身法庭。 赵女士面色憔悴， 急迫

地跟我说道： “法官， 我真的急需

钱治病！ 请你帮帮我！ 我现在是癌

症， 还要在外租房居住， 太痛苦

了。”

“我这么大年纪了可过不了颠

沛流离的生活， 也拿不出钱付你们

什么占有使用费。” 李老先生亮明了

态度。

“我现在住在老婆家的房子里，

地方也很小， 没法再照顾妹妹， 请

法官帮帮我妹妹。” 赵先生也有他的

难处。

眼看争执欲起， 我只能先把双

方隔开， 让被告方在庭外等候。 此

后， 我往返于庭里庭外， 向原告讲

述着李老先生如何照顾他们病重的

母亲， 也向被告提到了赵女士的困

境， 把各自的意见带给对方， 尽量

缩小之间的分歧。

在几次交流中， 我察觉到双方

对已故的王女士均怀有深厚的感情，

这或许能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 我

劝慰这对兄妹： “这处房产是你们

母亲生前的居所， 那时大家和平相

处， 现在她也一定不愿意看到你们

为此争执不休， 希望你们能体会这

份深意。” 听到这句话， 原本情绪激

动的兄妹有所动容。

通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双方终

于缓和了情绪， 做到了换位思考。

“法官，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我

这次生病急需用钱， 我和我哥哥是

愿意让李先生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

的。 我们常年在外务工， 对母亲疏

于照顾， 真的很感谢李先生能够在

母亲最后的时光陪伴在侧。 在态度

上我们确实欠考虑了， 我们愿意向

李先生道歉， 但是房子我们真的必

须拿回来， 也希望您能帮忙去劝劝

李先生。”

“法官， 我也是因为他们对我

的态度一下子在气头上， 看在他们

母亲的份上， 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他

们， 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

见双方终于不再剑拔弩张， 向

我透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赶紧

乘胜追击： “判决书我前几天就已

经写好了， 但迟迟没发， 而且又组

织了今天的调解， 我相信你们双方

的律师应该也能预判到判决的结果。

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一个双赢的解

决方案呢？”

我向双方提出了我的调解方案：

被告在合理期限内搬离房屋， 原告

支付被告一笔合理的补偿费用， 这

样原告既可重获房屋的掌控权， 被

告也能用补偿款寻找新的住处。 就

搬离时间和补偿金额我们又进行了

一番长时间的商讨， 终于寻得了双

方利益的平衡点， 制定出了一份令

大家都满意的调解方案。

当天， 双方便在我的组织下签

署了调解笔录， 我久悬的心也终于

落定了。

只要双方都满意， 我也就彻底

放心了。 几天后， 我收到了双方各

自送来的锦旗。

诉讼并非总是一场非输即赢的

较量， 有时它也是一次双方握手言

和的机会， 而我们只有用心去理解

案件背后的人性和情感， 才能为当

事人留住机会， 在法律和人情之间

寻得平衡。

（主审法官： 常忻， 闵行区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 常忻 斯梦娜

诉讼并非总是一场非输即赢的较量， 有时它也是一次双方握手言和的机会， 尤

其是那些涉及亲情， 有关家人的纠纷。 这就需要作为法官的我们从情理法的角度去

平衡、 去引导。

“这件事真的就这样了吗？” 我坐在办公室里， 对着一份已经定稿的判决书， 内

心五味杂陈， “但是这样一份让双方处境都可能雪上加霜的判决， 真的能解决问题

吗？” 思忖良久， 我再一次拨通了原、 被告的电话……

一方身患重病想要回房子

一方年迈体弱将居无定所

一纸判决可能

雪上加霜……


